




著者：使徒保羅。（一 。）

著時：約在主後六十年，保羅第三次出
外盡職時。

著地：哥林多。（羅十五 〜 ，徒十
九 ，二十 〜 。）

受者：在羅馬的聖徒。（一 。）

羅馬書背景



有人這樣說：聖經如同一隻手，新約
像這手上的一隻貴重戒指，羅馬書就
是這戒指上的鑽石。

這話彀清楚的給我們看見羅馬書在聖
經裏尊貴的地位。

羅馬書在聖經中的地位



羅馬書與聖經其他各卷的關係

四福音書裏
個人的基督

在使徒行傳裏
團體的基督

在羅馬書裏
團體基督的完全說明

基督生命
的顯出

詳論這生命的傳開
說明基督的生命

怎樣進到信徒裏面，
並在信徒裏面的過程

啟示一個
奇妙的人物

這奇妙人物的
擴展、擴增和擴大

解釋個人的基督如何
能成為團體的基督



羅馬書的主要結構

主要
結構

出處 內容

救恩
羅一1〜五11 平息、救贖、稱義、和好

羅九1〜十一36 揀選、豫定

生命 羅五12〜八39 這生命是四重的

建造 羅十二1〜十六27
基督的身體，連同這身體
在眾地方召會中一切的彰顯



內容 出處

引言 神的福音 一１～１７

定罪 救恩的需要 一１８～三２０

稱義 救恩的成就 三２１～五１１

聖別 在救恩裏生命的過程 五１２～八１３

得榮 救恩的目的 八１４～３９

揀選 救恩的經綸 九１～十一３６

變化 在救恩裏生活的實行 十二１～十五１３

結語 救恩的終極完成 十五１４～十六２７

得
稱
義

得
生
命

 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羅一17。)

 本節所說的三個點，可視為本書的摘要。



一 1～三 20



壹 引言—神的福音 一1∼17

一 在經上所應許的 1～2

二 論到基督 3～4

三 為蒙召的人所接受 5∼7

四 熱切傳揚，與因信同得者 8∼15

五 神救恩的大能 16∼17



一 在經上所應許的 1～2

1 着者：基督耶穌的奴僕保羅，蒙

召的使徒，被分別出來歸於神福

音的—1。

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着祂的眾申言

者，在聖經上所應許的—2。



二 論到基督 3～4 

1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3 。

2 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

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4。



三 為蒙召的人所接受 5～7

1 為使徒所傳揚：保羅藉着基督，領受了恩

典和使徒的職分，為祂的名在萬國中使人

順從信仰，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

督的人—5～6 。

2 受者：寫信給一切在羅馬，為神所愛，蒙

召的聖徒—7上。

3 問安：願恩典與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7下。



四 熱切傳揚，與因信同得者 8～15

1 因信同得者—8～12：
a 藉着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神，因

你們的信心傳遍了全世界—8。

b 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
神，可以見證我怎樣在禱告中，常常不
住的題到你們，祈求神，或許在祂的旨
意中，終能順利的往你們那裏去—9～10。

c 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
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得以堅固—11。

d 因你們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鼓
勵—12。



四 熱切傳揚，與因信同得者 8～15

2 熱切傳揚—13～15：

a 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裏去，要在你們中間

也得些果子，只是到如今仍有攔阻—13。

b 無論對希利尼人還是對化外人，無論對

智慧人還是對愚拙人，都是欠債的—14。

c 已經豫備好，要將福音傳給在羅馬的

人—15。



五 神救恩的大能 16～17

1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16。

2 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
示與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
於信得生並活着』—17。



貳 定罪 一18∼三20

一 一般的—對人類 一18∼32

二 專一的—對自義者 二1∼16

三 特別的—對宗教徒 二17∼三8

四 總括的—對普世的人 三9∼20



一 一般的—對人類 一1～32

1 神的忿怒，從天上顯示在那些以不義抑制真理
之人的不虔不義上—18。

2 陳述神的創造和人一步一步的墮落—19∼32：

a 神的創造—19∼20。

b 從亞當墮落，經過洪水時代，說到巴別的拜偶像
—21∼25。

c 從巴別說到所多瑪可恥的情慾—26∼27。

d 從所多瑪說到舊約中種種的罪惡—28∼32。



二 專一的—對自義者 二1～16

1 神必按真理審判人—1∼5：

a 每一個審判人的是無法推諉的—1∼2。

b 審判行這樣事的人—3∼5。

2 神必照各人的行爲報應各人—6∼11：

a 祂必照各人的行爲報應各人—6。

b 神永遠審判的基本條件—7∼10。

c 因爲神並不偏待人—11。



2 神必照各人的行爲報應各人—6∼11：

b 神永遠審判的基本條件—7∼10：

(一) 凡恆心行善，就以永遠的生命報應；私

徒好爭，不信真理的，就以忿怒、惱恨

報應—7∼8。

(二) 將患難、困苦加給作惡的人；榮耀、尊

貴、平安加給行善的人—9∼10。

二 專一的—對自義者 二1～16



3 凡在律法以外犯了罪的，也必在律法

以外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必按律法受審判—12∼16。

二 專一的—對自義者 二1～16



三 特別的—對宗教徒 二17∼三8

1 只有宗教的儀式、字句和知識的虛空
二 17~20：

a 名為猶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誇
口—17。

b 既從律法受了教導，就認識神的旨意，也
能鑑賞那更美的事—18。

c 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是黑暗中之人
的光—19。

d 是愚昧人的管教者，是幼稚人的教師，在
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規模—20。



三 特別的—對宗教徒 二17∼三8

2 所行的與非宗教徒一樣邪惡—二 21∼24：

a 教導別人，不教導自己；傳講不可偷竊，

自己偷竊；說不可姦淫，自己姦淫；憎惡

偶像，自己搶劫廟宇；指着律法誇口，自

己卻犯律法玷辱神—21~23。

b 如經上所記：『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受

了褻瀆』—24。



3 持守外面字句形式，缺少靈中內裏實
際—二 25~29：

a 割禮與律法—25~27：

(一) 行律法的，割禮於他有益；若是犯律法

的，他的割禮就不算割禮—25。

(二) 未受割禮的若遵守律法的典章，算是受

割禮的—26。

(三) 未受割禮的，若全守律法，就要審判那

有字句和割禮卻犯律法的人—27。

三 特別的—對宗教徒 二17∼三8



3 持守外面字句形式，缺少靈中內裏實
際—二 25~29：

b 割禮是心裏的，在於靈—28~29：

(一) 外表上作猶太人、外表的形式不是真實

的—28。

(二) 在內裏作猶太人，在靈裏作的，才是真

實的—29。

三 特別的—對宗教徒 二17∼三8



４ 外面有聖經，沒有又真又活的接受聖
經—三1~8 ：

a 神的諭言信託了他們，即便有不信的，仍

不能廢掉神的信，因為神總是真實的

1~4。

b 使徒回應人的毀謗，並指出他們和外邦人

同樣是在神的審判和定罪之下 5~8。

三 特別的—對宗教徒 二17∼三8



四 總括的—對普世的人 三9∼20

1 普世的人被定罪—全然無望—9∼18：
a 世人都在罪之下，沒有義人，沒有明白神、

尋求神的，也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

有—9~12。

b 他們口所出的，是死亡、詭詐、咒罵苦毒；

腳飛跑，徧行毀壞和禍害，未曾知道平安

的路；眼中不怕神—13~18。

2 神的律法叫人都伏在神的審判之下，凡屬
肉體的人都不能本於行律法得稱義
19∼20。



一 1 ～ 三 2 0



壹 神的福音

四福音 羅馬書

基督在門徒中間—

是成為肉體之後，
死而復活之前的基督。

基督在我們裏面—

是復活之後，
在我們裏面的那靈。

羅馬書是基督在祂復活之後的福音，表明祂

現今也是在祂信徒裏面主觀的救主。所以，

這福音更深、更主觀。



神的兒子

從大衛後裔生的 將神帶到人裏面

從死人中復活 將人帶到神裏面

壹 神的福音

羅一3～4『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別的靈說，
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

在成為肉體裏
穿上了肉體
在人性裏

在已過的永遠裏
在神性中之

不是
神的兒子

標出為
神的兒子

在復活裏
聖別、拔高且變化

在人性裏

羅一3～4『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別的靈說，
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壹 神的福音



貳 神救恩的大能

羅一16～17『…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
的人，…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福音有大能，因為神的義在其上顯示出來。

 神的義是堅定的，是祂寶座的根基。就律法而論，愛和恩
都可變動，但義不能變動。神的義更是如此。因着基督成
就了律法一切義的要求，神就被祂的義約束；神在這樣的
約束之下，祂必須拯救我們，才能顯示出祂的義來。



叁 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羅一16～17『…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
的人，…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福音有大能，因為神的義在其上顯示出來。

本於信 是根源，是基礎，神的義由此顯示出來。

是歸屬，是容器，接受並保存神的義。顯示與信



信

得稱為義
得着神的生命

憑這生命活着

叁 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羅一16～17『…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
的人，…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肆 定罪

一般的
對人類

專一的
對自義者

特別的
對宗教徒

總括的
對普世的

人

羅馬書首先啟示，定罪一般的臨到了人類；然後
專一的說到兩類特別的人—自義的一類和文化、
宗教的一類。最終，全世界都被帶到定罪之下。
無論我們好或壞，熱心宗教或不熱心宗教，我們
都在神的定罪之下。



邪惡的根源

以不義抑制真理
一

不以認識神為美
一

不榮耀神，也不
敬拜祂一 ，

改換神
一 ，

棄絕神的結果

被神放棄

神任憑人行：

汙穢的事 一

可恥的情慾 一

可棄絕的心思 一

任憑的結果：淫亂
一 ， ～

淫亂產生：各種邪惡
一 ～

約束的路

藉着神的創造認
識祂

一 ～

以公義持守真理
一 ，

順從本性的律法
二

聽從良心 二

顧到正確的思想
二



宗教的虛空

有外面的名稱 (二17)

在外面的知識上認識神 (二17～18)

外面有聖經 (三2)

持守外面的字句形式 (二27～28)

缺少靈中內裏的實際 (二29)

行惡像非宗教徒一樣 (二21～22)

我們的需要

在靈裏

對神有一種裏面主觀的認識

又真又活的接受聖經

專注於實際

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都是在於靈

三一神活的人位

我們的一切所是、所作並所有，都必須在靈裏，纔會保
守我們脫離宗教的虛空。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都是在
於神的靈，而神這靈乃是在我們的靈裏；因此，神之於
我們的一切，都是在我們的靈裏。



一 1～三 20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信的人

羅一17 『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

信顯示於信，如經上所記：「義

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提防宗教的虛空，轉向靈

我們的一切所是、所作並所有，都必須在靈裏，纔會保守我們

脫離宗教的虛空。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都是在於神的靈，而

神這靈乃是在我們的靈裏；所以，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都是在

於我們的靈，不是在於我們靈以外的任何事物。即使是在我們

裏面的，若不是在我們靈裏的，也都是虛空的。神之於我們的

一切，都是在我們的靈裏。

羅二29 『惟有在內裏作的，纔是猶太人；割禮也
是心裏的，在於靈，不在於字句。這人的
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



三 2 1 ～ 六 2 3



叁 稱義 三21～五11

一 界說 三21～31

二 表樣 四1～25

三 結果 五1～11



一 界說 三21～31

1 神擺出基督作平息處，顯示祂的義，
並稱義信耶穌基督的人—21～26：

a 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
並且歸與信耶穌基督的人—21～22。

b 因為犯罪的世人藉着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的得稱義了—23～24。

c 基督耶穌作平息處，顯示神的義，好使
神能是義的，也能稱義信耶穌的人—25
～26。



一 界說 三21～31

2 人得稱義，不是藉着行的律，乃是藉
着信的律—27～31：

a 人的行為沒有可誇的，因為人得稱義是
藉着信—27～28。

b 神要本於信稱義猶太人，也要藉着信稱
義外邦人—29～30。

3 我們藉着信得稱義，就堅固了律法—
31。



1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大
衛稱這樣的人為有福的—1~8：

a 亞伯拉罕得神稱義，不是本於行為，乃
是因着信神—1～5。

b 大衛也稱在行為之外，蒙神稱義的人為
有福的—6~8。

二 表樣 四1～25



2 亞伯拉罕的割禮作為他因信稱義的記號，
他也成為跟隨信心腳蹤之人的父—9~12：

a 這福加給未受割禮的人，因亞伯拉罕在未受割
禮的時候因信稱義—9~10。

b 這福也加給受割禮的人，因亞伯拉罕受割禮的
記號作為那信之義的記號—11上。

c 亞伯拉罕作了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也
作了一切受割禮且照着他信的腳蹤而行之人的
父—11下~12。

二 表樣 四1～25



3 神給亞伯拉罕本於信之後裔的應許

—13~16：

a 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要承受世界，不是藉
着律法，乃是藉着信的義—13。

b 人得為後嗣不是本於律法，因為律法是惹動
忿怒的—14～15。

c 人得為後嗣是本於信，使應許歸給一切本於
亞伯拉罕之信的後裔—16。

二 表樣 四1～25



4 亞伯拉罕信稱無為有、叫死人復活的神，
沒有疑惑神的應許—17~22：

a 亞伯拉罕信神是稱無為有，又叫死人復活
的一位，這信使他成為眾人的父—17。

b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仍靠指望而信，又
在將近百歲的時候，他的信還是不輭弱，
就作了多國的父—18~19。

c 他沒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應許，反而滿心
確信，神應許的必能作成，這就算為他的
義—20~22。

二 表樣 四1～25



5 我們因着信也被算為義的—23~25：

a 算為義這句話也是為我們這些信靠叫死人
復活之神的⼈寫的—23~24。

b 基督的復活乃是我們因信蒙神稱義的證
明—25。

二 表樣 四1～25



三 結果 五1～11

1 稱義的結果—對神有了和平，並進入恩典中—
1∼2上。

2 稱義的結果—在神裏面誇耀，在生命裏得救—2
下∼11：

a 在患難中仍因盼望有分於神的榮耀而誇耀—3∼8：

(一) 經歷患難仍能誇耀，因為患難至終產生盼望—3～
4。

(二) 在患難中仍有盼望，因為基督在我們作罪人時為我
們死而顯明的神的愛，已經澆灌在我們心裏—5～
8。

b 在神裏面誇耀着，在基督的生命裏得救—9∼11。



肆 聖別 五12∼八13：

一 在基督裏的恩賜，遠超過在亞當
裏的承受—兩個人，兩種行為，兩
樣結果，帶着四件作王的事物
五12∼21

二 與基督的聯合 六1～23



1 在亞當裏的承受—12∼14。

2 過犯不如所臨到我們之耶穌基督的恩
賜—15∼17。

3 亞當與基督這兩個人的兩種行為及兩樣
結果—18∼21。

一 在基督裏的恩賜，遠超過在亞當裏
的承受—兩個人，兩種行為，兩樣
結果，帶着四件作王的事物 五
12∼21：



1 在亞當裏的承受—12∼14：

a 罪入了世界—12∼13。

b 死藉着罪作王—14。

2 過犯不如所臨到我們之耶穌基督的恩賜

—15∼17：

a 過犯不如臨到我們之恩典及恩典中白白的恩
賜—15~16。

b 領受恩典及恩賜的信徒要在生命中作王—17。

一 在基督裏的恩賜，遠超過在亞當裏的承

受—兩個人，兩種行為，兩樣結果，帶

着四件作王的事物 五12∼21：



3 亞當與基督這兩個人的兩種行為及兩樣
結果—18∼21：

a 亞當因悖逆而有的過犯，使多人構成罪人並
被定罪—18上、19上。

b 基督因順從而有的義行，使多人構成義的並
被稱義—18下、19下。

c 律法插進的目的是叫恩典洋溢—20。

d 恩典藉着義作王，叫人得永遠的生命—21。

一 在基督裏的恩賜，遠超過在亞當裏的承

受—兩個人，兩種行為，兩樣結果，帶

着四件作王的事物 五12∼21：



二 與基督的聯合 六1～23

1 聯合 1∼5

a 向罪死了—1∼2。

b 浸入基督耶穌，並與祂聯合生長—3∼5。

2 知道 6∼10

a 已經與基督同死—6∼7。
b 與基督同活—8∼10。

3 算 11

a 在基督耶穌裏，向罪死—11上。
b 在基督耶穌裏，向神活—11下。



二 與基督的聯合 六1～23

4 獻 12∼23：

a 不要將自己獻給罪，倒要獻給神—12∼15。

b 作義的奴僕，以至於聖別—16∼19：

(一) 作順從的奴僕，以至於義—16。

(二) 順從被交於其中之教訓的規模—17。

(三) 從罪裏得釋放，作義的奴僕—18。

(四) 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別—19。



二 與基督的聯合 六1～23

4 獻 12～23：

c 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遠的生命—
20∼23：

(一) 作罪之奴僕的結局就是死—20～21。

(二) 作神的奴僕，就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

遠的生命—22。

(三) 罪的工價乃是死，神的恩賜乃是永遠的生

命—23。



三 2 1 ～ 六 2 3



舊約：在約櫃的遮罪蓋上

壹 稱義、平息（贖罪）、救贖、和好

『但因神的恩典，藉着在基督耶穌裏的救贖，就白白的得稱
義。』羅三24

救贖乃是稱義的基礎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就是神的義，藉
着信耶穌基督，歸與一切信的人。』羅三21～22

新約：稱義神照着祂義的標準，稱許人的行動。
平息（贖罪）與雙方有關，使我們與神成為一。
救贖神付極重的代價將我們重新贖回。
和好包括平息；對付人與神之間罪和仇恨的問題。



貳 神擺出基督耶穌作平息處（羅三21~31)

『神擺出基督耶穌作平息處，是憑着祂的血，藉着人的信，為要
在神以寬容越過人先時所犯的罪上，顯示祂的義。』羅三25

希拉斯摩斯
平息物

希拉斯特利昂
平息的地方

希拉斯哥邁
成就平息

在舊約裏

約櫃的遮罪蓋
(出二五17-22)

所豫表的平息處是隱藏的

人的罪沒有除去，僅為血遮蓋

在新約裏

基督耶穌作平息處
(羅三25)

基督這實際的平息處是公開的

基督為我們的罪付了代價，
成就了完全的救贖



叁 因信稱義（羅四1~25）

『原來經上說甚麼？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
義。」』羅四3

『亞伯拉罕在他所信那叫死人復活，又稱無為有的神面前，
是我們眾人的父…。』羅四17

神有兩大創造

復活：指人死了再得生命，而這生命不是只受造的生命，
乃是指神永遠的、非受造的生命。

以撒的出生 獻上又得回以撒

在舊造 在新造

稱無為有 叫死人復活



因信稱義的結果

愛 恩典 和平 盼望 生命 榮耀
（羅五1）（羅五5） （羅五2） （羅五2）（羅五2） （羅五10）

『我們又藉着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
且因盼望神的榮耀而誇耀。』羅五2

稱義已將我們帶進享受的範圍。在這範圍裏，我們站在恩
典中，行在平安裏，在指望中受苦，並在患難中享受神。
我們受苦並享受的時候，就在祂的生命裏得救。這是稱義
的結果。



在祂的生命裏得救了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
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裏得救了。』羅五10

我們需要天天得救，脫離許多消極的事物。
我們在苦難中享受神時，需要祂生命中的拯救。

在生命裏
拯救
的結果

在生命裏得救，乃是我們在神裏面所得着主要的享受。

1. 脫離世俗，就是得着聖別
2. 脫離我們天然的人，天然的生命被變化
3. 脫離自己的樣子，模成神長子基督的形像
4. 脫離個人主義，與別人同被建造成為一個身體



肆 在基督裏的恩賜，遠超過在亞當裏的承受

兩個人 亞當 基督

兩種行為 過犯（羅五14） 順從（羅五19）

兩樣結果

罪進入（羅五12） 恩典來臨（羅五15）

多人構成了罪人
（羅五19）

多人構成義的
（羅五19）

眾人都被定罪而死
（羅五18）

多人被稱義得生命
（羅五18）

死作了眾人的王
（羅五14）

恩典藉着義作王，
叫人得永遠的生命

（羅五21）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
（林前十五22）

在基督裏眾人都要活過來
（林前十五22）

四件作王的
事物

罪（羅五12） 恩典（羅五15）

死（羅五12） 信徒（羅五17）



『豈不知我們這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浸入祂的死麼？

所以我們藉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
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
式裏與祂聯合生長。』羅六3～5

伍 與基督的聯合（六1～23）

受浸
藉着受浸，我們浸
入基督，以祂為我
們的範圍，使我們
在祂的死與復活裏，
與祂聯合為一。

聯合
這是生機的聯結，在這聯結裏有生長發生，就
是使一方有分於另一方的生命與特徵。
這就是接枝。這接枝能：
（一）排除我們一切消極的元素；
（二）使我們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復活；
（三）拔高我們的功能；
（四）充實我們的功能；
（五）浸透我們全人，以變化我們。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
罪的奴僕，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就信也必與祂同活，

這樣，你們在基督裏，向罪也當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卻當算自己是活的。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兵器；倒要像從死人中活過來的人，
將自己獻給神，並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神作義的兵器。…以至於聖別。』

羅六6，8，11，13，19

聯合 → 知道 → 算 → 獻…結果乃是聖別

藉看見而知道

看見我們已浸入基
督，並且與祂的死
和復活聯合。

藉信而算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
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就信，算自己
向罪死，向神活

藉拒絕並獻上以合作

拒絕罪並與神合作，這
樣獻上的結果乃是聖別

伍 與基督的聯合（六1～23）



三 2 1 ~ 六 2 3



操練在生命中作王，

勝過情緒的轄制

羅五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

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

更要在祂的生命裏得救了。』

羅五17 『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

的，就更要藉着耶穌基督一人，在生

命中作王了。』



浸入基督，

在祂的死與復活裏與祂聯合生長

羅六4 『所以我們藉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

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

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

羅六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

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





主題：神的福音─將罪人作成神的兒子，構成基督的身體，
顯為在地方上的召會

羅一3 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
衛後裔生的，

羅一4 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
子。

羅一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
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羅一17 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着。』

羅五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裏得救了。

羅五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着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
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更要藉着耶穌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王了。



神完整的救恩

神法理的救贖 神生機的拯救

基督的死 基督的生命

仇敵

罪人
赦罪

和好

稱義

重生 聖別

更新 變化

模成 得榮

在地位上 在性質上

聖別

洗罪 恩
典

平息

舊人

自己

天然

手續 目的

神的福音 神的大能

神的義 信徒的信

義
的
恩
賜

在
生
命
中
作
王

基督

客觀 主觀


